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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市户籍:本人有效身份证证件或户口本；

② 非本市户籍（含港澳台人员）：需提供本

人有效身份证证件（包含港澳台居住证、

通行证）或户口本、就业登记证明（可通

过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线上

办理，或前往所在镇街（园区）行政服务

中心人社窗口线下办理）。

③ 无雇工个体工商户：需提供《工商营业执

照》，若参加失业保险还需提供《就业登

记证明》；

④ 银行卡或银税三方（委托）

划缴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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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个体工商户

的组成形式包括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家庭经营的，参加经

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应当同时备案。

相关法律依据：

个体工商户分为有无雇工的不同情况，参保形式

有很大区别，下面介绍一下个体工商户的参保业务。

包括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和家庭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

指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家庭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包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

的经营者以及向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家庭成员。

是指与雇工（不包括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下同）

建立劳动关系的个体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

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

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

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

相关法律依据：

（一）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符合我省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规定的，可以个人身份选择参加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二）有雇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选择在个体工

商户下，按单位职工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或符合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规定的，可以个

人身份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

其雇工按单位职工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那个体工商户具体如何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呢？

相关办理路径：打开微信小程序“粤税

通”，进入主界面后点击右上角切换为个人业务

-我的社保-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登记（或

点击全部功能-我的社保-灵活就业人员社保-

缴费登记），即可根据对应缴费登记类型进行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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